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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关于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及相关管理问题的通知

（财税[2007]6号 2007年1月8日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

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，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 为进一步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，现对

公益救济性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及相关管理问题明确如

下： 一、依据国务院发布的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250号）和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00号

）的规定，经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非营利的公益性社会团体

和基金会，凡符合有关规定条件，并经财政税务部门确认后

，纳税人通过其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，可按现行税收法律

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，准予在计算缴纳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时

在所得税税前扣除。 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非营利的

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基金会，其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由财政部和

国家税务总局进行确认；经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成立

的非营利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基金会，其捐赠税前扣除资格

由省级财税部门进行确认，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

。 接受公益救济性捐赠的国家机关是指县及县以上人民政府

及其组成部门。 二、申请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非营利的公益

性社会团体和基金会，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（一）致力于服

务全社会大众，并不以营利为目的； （二）具有公益法人资

格，其财产的管理和使用符合各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； （



三）全部资产及其增值为公益法人所有； （四）收益和营运

节余主要用于所创设目的的事业活动； （五）终止或解散时

，剩余财产不能归属任何个人或营利组织； （六）不得经营

与其设立公益目的无关的业务； （七）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

度； （八）具有不为私人谋利的组织机构； （九）捐赠者不

得以任何形式参与非营利公益性组织的分配，也没有对该组

织财产的所有权。 三、申请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非营利的公

益性社会团体和基金会，需报送以下材料： （一）要求捐赠

税前扣除的申请报告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